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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1/2021_2022_2006_E5_B9_B

4_E4_B8_AD_c44_71309.htm 问：（1）谁应当对乙公司的货物

损失承担赔偿责任？说明理由？ （2）如果甲公司在乙公司

未按期交付定金的情况下，向乙公司发货，该买卖合同时否

生效？乙公司已经支付了定金，就该合同纠纷是否可以要求

违约方支付违约金并双倍返还定金？请说明理由。 （3）乙

公司欠甲公司电脑款可否与甲公司的债务相抵销？为什么？ 

（4）银行对到期贷款应如何追要？ 答案: （1）甲公司应当对

乙公司的货物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《合同法》规定，当事人

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，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

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。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。

本案中甲乙双方签订了买卖合同，是该合同的当事人，甲公

司委托丙公司托运，形成甲公司与丙公司之间运输合同关系

，是该买卖合同的第三人。因此，由于第三人丙公司的原因

导致买卖合同的违约，应由买卖合同中的债务人甲公司承担

。 （2）如果乙公司未按期交付定金，该买卖合同仍然生效

。《合同法》规定，当事人约定以交付定金作为主合同成立

或者生效要件的，给付定金的一方未支付定金的，但主合同

已经履行或者已经履行主要部分的，不影响主合同的成立或

者生效。 乙公司已经支付的定金，就该合同纠纷可以要求违

约方支付违约金或者双倍返还定金。因为合同中同时约定违

约金条款和定金条款的，当事人违约后，对方当事人可以选

择其一，但两者不能并用。 （3）乙公司欠甲公司电脑款不

能与甲公司的债务相抵销，根据《合同法》的规定，当事人



互负到期债务，该债务的标的物种类、品质相同的，任何一

方可以将自己的债务与对方的债务抵销。本案中，甲公司虽

然对乙公司构成违约，应当向乙公司承担损失赔偿责任，即

乙公司对甲公司享有债权利益。但是，乙公司对甲公司的债

务尚未到期，不符合法定抵销的条件；并且题中未说明双方

同意抵销债务，不符合约定抵销债务的条件，所以，此两笔

债务不能发生抵销。 （4）银行对到期贷款有权向该借贷合

同的债务人丙公司要求清偿，也可要求保证人甲公司承担连

带责任。因为甲公司的担保没有约定为一般保证，按照《担

保法》的规定，未约定保证方式的，视为连带保证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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